 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出門，自己旅行。我以為我會很緊張，很害怕——可是沒有，在我踏上月台的那一刻，我心裡好平靜。一切都好不真實，從沒自己出門到外縣市的我，今天要到彰化去了。在火車上，我的座位很幸運的是靠窗的，於是我能看看外頭的風景打發時間(從宜蘭到彰化要四個多小時)。看著窗外的風景漸漸沒了半分宜蘭的味道，我愣愣的想著，「我真的離開宜蘭了。」
    接下來的三天，我都要靠自己了！ 我想像我會如何快樂的擁有美好的個人小旅遊。
    在鹿港，我真的玩的很開心(其實鹿港和宜蘭還蠻像的，我覺得)。除了不斷迷路繞回菜市場這件事讓我有點不知所措——我真的不管迷路到哪裡，只要在隨便拐幾個彎，我就會回到菜市場了。或許是因為我都在廟宇和古蹟間遊走，鹿港給我一種很平靜、很單純的感覺。
    台南，一個讓我開始瘋狂想家的城市。因為真的離宜蘭遠了，真的好多東西都不一樣——我想我或許是到這時才真的體認到「我離家好遠了。」我在台南很失落，很落魄。一來是找不到路(旅遊中心給的地圖實在是很簡潔)，二來，我那幾乎沒怎麼休息過的雙腿開始鬧彆扭，三來，我想家。我那時走在街上，好多人看著我，現在想想，那時的我看起來就像離家出走的流浪小孩，身上背著自己的背包，雙腳後腳跟貼著OK繃，一拐一拐的茫然走在路上，臉上寫著「想家」二字。(我還和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奶奶一起坐在公園的長椅上，看著不遠處的小孩在公園裡玩耍。一坐，一整個下午 。)

    當晚在住宿的旅店我很傷心的哭了，因為和媽媽通了電話。一聽到她的聲音我眼眶就紅了，我好想家。可我沒跟她說，我不敢和她說我今天一天如何的渾渾噩噩。
    隔天，我想著「下午就能回家了！」，把眼淚塞進背包角落。我如計畫的到了神農街，也吃到了棺材板。可是我開心不起來，我的腿越來越痛了(根據地圖估計結果顯示，我這三天約穿著夾腳拖走了十公里的路)。最後撐著撐著，我還是走到了台南火車站。看到那幾個字，我開心的幾乎想歡呼(因為在從神農街到火車站的路上沒多少標誌，我一直忐忑有沒有走錯路)。
    後來我和同樣去出走計畫完成要回宜蘭的同學一起在台北用了晚餐，然後道別(我回宜蘭，她到頭城)，我的旅行，正式結束了。
    回來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我覺得我不該去台南的，我覺得我應該就好好待在鹿港——我那麼喜歡鹿港！可是現在想想，其實相對於鹿港，台南教會我的東西更多。因為很強烈的「除了我身上背著的東西，我在這裡什麼也沒有。」的意識，回宜蘭後我真的學會「珍惜」二字，腦中的「堅強」二字也變得比以往深刻。我在台南的一天半，我清楚的看到我的膽小，我的脆弱，我的不安——原來，我真的是被好好保護著長大的小孩。
    一個人，原來真的是一個人。
    一個人的旅行，說不累是騙人的，說從頭到尾都很快樂是騙人的。
    回到家的感覺很奇妙，我不知道該怎麼用文字表達，好像長大了點，但又好像沒有，好像世界變了，但卻又如往常——耳邊響起丟丟噹的旋律，我，回來了。
